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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女士： 

 
交通事務委員會 

要求討論危險駕駛及事後不顧而去問題 
 

 謝謝你於 2015 年 12 月 18 日致函給運輸及房屋局，轉達王國興議

員對上述事宜的關注。現謹覆如下。 
 
  危險駕駛是嚴重的交通罪行。根據現行法例，任何人干犯危險駕駛

相關罪行，除可被判處罰款及監禁外，亦可被停牌、記分及強制修習駕駛

改進課程。就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」罪行而言，最高可罰款 50,000 元

和監禁 10 年。如屬首次被定罪，有關人士的駕駛資格會被取消至少 5 年；

如屬再次被定罪，有關人士的駕駛資格會被取消至少 10 年，甚至終身停

牌。再者，任何車輛在發生引致他人受傷的交通意外後，而該車輛司機沒

有停車，即屬犯罪，可被處罰款 10,000 元和監禁 1 年。 
 

 政府過去曾多次檢討及加重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」罪行的刑

罰，例如在 2008 年將最高監禁期由 5 年倍增至 10 年，並在 2010 年將再次

被定罪的最短停牌期由 3 年增至 5 年；及後在 2011 年更將首次及再次被定

罪的最短停牌期分別由 2 年及 5 年，增加至 5 年及 10 年，以及訂明法庭可

判處違例者終身停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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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道路交通監控閉路電視系統方面，運輸署表示現時該署的閉路電

視系統的用途是作實時監察交通情況。現時只有安裝在政府隧道，以及青

馬和青沙管制區的閉路電視系統才備有錄影功能，作用為核實隧道或管制

區收費。至於運輸署其他的閉路電視系統，全都均沒有錄影功能。若要在

路旁豎立閉路電視系統攝錄交通違規行為，以協助警方進行調查和檢控之

用，除要考慮設置有關系統的技術可行性，以及裝置和運作有關系統所涉

及的額外資源外，我們亦需審慎研究公眾對在路旁裝置有關系統作 24 小時

錄影所引起的私隱等方面的關注。 
 

 至於信中提及的交通意外，警方相信是指 2014 年 12 月 2 日在紅磡

漆咸道北發生的致命交通意外。警方現正跟進有關個案，並懸紅 10 萬元通

緝涉案車輛，以及透過不同渠道呼籲市民提供相關資料，協助調查及破案。 
 
 我們相信現時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」的罰則已恰當地反映該罪

行的嚴重性，對違例司機有相當的阻嚇力。我們會繼續留意有關情況，並

作適切的跟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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